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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民服務工作規範 

壹、為民服務應注意事項 

一、對納稅人服務，應人人有責並心誠意正，不得虛偽應付。 

二、對納稅人來訪，應主動招呼並熱誠接待，不得傲慢無禮。 

三、對納稅人詢問，應依權責詳細肯定作答，不得模稜兩可。 

四、對納稅人電話，應即接聽問明事由處理，不得藉詞搪塞。 

五、對納稅人疑難，應即依法處理儘速解決，不得故意推諉。 

六、對納稅人行文，應先考慮是否確有必要，不得任意通知。 

七、對納稅人索取資料，應隨函附回郵信封，不得要求送達。 

八、對納稅人調查或約談，應態度和藹親切，不得藉故刁難。 

九、對納稅人已約定辦事時間，應按時等候，不得公差外出。 

十、對納稅人申請發給證明書，應隨到隨辦，不得推拖稽延。 

 

貳、櫃台服務 

一、櫃台之設置： 

（一）各稽徵機關局、處應設置服務中心，各稽徵所、分處應設置服務

台。 

（二）服務中心服務台應設於大門口附近之適當場所，並有明顯之標

示，場地力求整潔美觀、寬敞舒適。 

（三）服務中心、服務台之設施應採櫃台方式，櫃台外擺置座椅，以便

納稅人書寫及與服務人員雙向溝通。 

（四）服務中心及服務台應設置資料展示架，擺置書表及宣傳資料供民

眾取閱。 

（五）業務單位須與納稅人經常接觸之場所，應儘可能採用櫃台方式，

櫃台之規格，視業務之方便採決。 

（六）服務中心（櫃台）應與電話服務設施分別設置，專責櫃台服務。 

二、 服務人員的服裝儀表： 

服裝及儀表係文明與智慧之象徵，是人格形於外之具體表現，給予人

之感受最為直接而深刻，服裝保持整齊清潔，儀表維持端莊有度，能

予人一份親切良好之印象，取得民眾之信賴與敬重。稅務工作與納稅

人接觸頻繁，尤應注意下列各項要點： 

（一）衣著簡樸大方，經常保持整齊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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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髮鬚經常修剪、梳理，保持清爽。 

（三）舉止安祥和諧，端莊而不輕浮，經常面帶笑容，保持愉快的心情。 

（四）精神充沛，表現蓬勃朝氣，以取得信賴。 

（五）態度和氣，言語親切，足可予人平易近人的感受。 

（六）隨時注意服務，儀容之整潔，不穿汗衫，拖鞋或不適於辦公廳穿

著之服裝上班。 

（七）配帶識別證，提醒自己之責任心與榮餐感，更令納稅人產生信心

與安全感。 

三、 接待技巧： 

接待服務為便民工作中重要之環節，應隨時注意「儀容要端莊」、「舉

止要有禮」、「談吐要文雅」、「態度要平易近人一切皆以禮」為應對進

退之基礎，時時不忘表現熱忱，和善與親切，不嫌麻煩主動接待，不

畏艱難耐心服務，揣摩是否具備「迅速」、「週到」、「正確」、「公平」、

「方便」、「適度」原則，因應時宜細心觀察對方情緒變化，隨時自我

調整，作適切之應對與處置，並注意下列各項細節： 

1、民眾到辦公室來時： 

應主動以自然而親切之態度，先「抬頭」、「微笑」、「點頭」，必要時

並「欠身」、「行禮」、「請坐」，向來訪者打招呼說：「先生（小姐）

您好！請坐！請問有什麼事需要我們服務嗎？」或說：「請問先生（小

姐），我能幫忙什麼事嗎？」使來訪者感覺受到尊重、歡迎，與禮遇，

怯除其憤怒不平或害燥心理，取得其諒解與信賴，切莫以冷漠、不

屑、懶散、老大、刻薄之姿態對待，或大聲喝斥，令其掉頭而去，

造成不必要之誤解。 

2、當民眾不識字，或填寫書表有困難時： 

應主動代為填寫，或輔導其依規定填寫，或提供範例給予參考，必

要時得代為錄案辦理。 

3、當民眾要索取書表，卻感到疑惑不便開口時： 

應親切而主動地請問民眾說：「請問：您需要那一種書表？需要幾

份？」如遇對方需要取用很多，而問及是否需要規費時，應即客氣

告訴：「請放心！我們這些書表都是免費供應給實際需要的人，不過

請合作，千萬不要浪費！」 

4、當民眾要索取之書表恰值用罄時： 

應表示歉意並客氣地說：「對不起！您所要取用的書表，現在剛好發

完，請稍候，馬上派人去取，很快就回來。」如對方無法等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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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歉地說：「很抱歉，如果方便的話以後路過再順道來拿好嗎？」或

「您先去辦事，待會再來，相信一定可以拿到，對不起哦！」必要

時登錄其詳細地址，嗣後主動投寄，使民眾感到受人尊重及實質便

民。 

5、當民眾洽查辦單位或承辦員時： 

應先瞭解民眾要辦理何種業務項目後，以熱忱而和藹的態度詳實地

告訴他，並即利用電話與承辦單位承辦人員取得連繫，讓民眾順利

找到承辦人，儘可能親自引導至該課室會見承辦人員，將更為完善，

必令民眾感激。 

6、當民眾要求服務，正巧有電話鈴響時： 

可以向民眾致歉說：「對不起！請稍待！讓我先接一下電話」，然後

再予接待，俟講完電話再表示歉意說：「真抱歉！讓您久等！」然後

瞭解對方問題冉耐心地答覆，使民眾諒解而不生氣。 

7、在服務時有長官、同事或家人、朋友指名聽電話時： 

在接待民眾時，有長官指示電話，應斟酌指示事項是否急迫，如必

需親自即刻處理者，可情商其他服務人員代為洽覆，一方面向民眾

致歉地說：「非常抱歉！因為臨時有件緊急公事必需趕辦，我是不是

可以請另外這一位同事為您服務？他對這問題相當有研究。」如係

同事或友人打來電話，除非急要，否則可請對方留話，嗣後再撥覆。 

 

8、當民眾有疑難問題及應辦事項要求解答時： 

應適時地、耐心地就現有法令規定與正確之辦理手績及要領，予以

親切地解說，如對方仍不能完全瞭解時，切忌顯示不屑或不耐煩之

態度，遇本身不甚明瞭時，應即請教他人或主辦科（課）室承辦人

員，再作答覆，  必要時可引導民眾赴承辦單位或洽請承辦人員到

場說明，並牢記答案供下次服務時參用。 

 

9、當民眾對於稅務法令要求深入瞭解時： 

應主動出示稅務法規或補充規定，供其閱覽，並說明法條精神及補

充規定之文意，協助其瞭解法令規章及行政手續。 

10、當稅務文件記載錯誤或核算錯誤，民眾請求更正時： 

應迅即判斷該項函件錯誤所在，必要時可先向有關課室查明案情，

如確實發現有誤應代為解說致歉，  並設法錄案後主動移付更正，

解說時可委婉地說：「對不起！您這個問題可能因工作人員一時疏忽

而發生錯誤，如果您認為可以將文件交給我，一定會代為移請有關

單位查對更正」如民眾不放心，方可囑其利用書面方式，依法提出

更正。若發生錯誤責任歸於民眾，則應婉轉說明，儘可能在合法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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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內，設法給予補救機會。 

11、民眾有所請託或要求時： 

應衡情度理，在合法通情之範疇內，儘量予以方便，且不忘叮囑他：

「先生」（小姐）請放心，只要是合理的，我們一定設法儘快地辦好。」

令民眾深覺請託或要求受到對等尊重，而安心離開，而發揮真正之

服務實效，達到便民利民之目的。 

12、當民眾因部分手續欠缺，無法辦妥時： 

應詳查欠缺事項，作一次具體之說明，切莫遺漏，令民眾徒勞往返，

避免引起抱怨，使政府信譽受損。 

13、當民眾提出不合理或不合法請求時： 

應以委婉和藹之態度，表示自己立場，說明法令規定，設法讓其明悉

事理，甚至可提供法規條文讓其參閱以徵信實，並說聲：「對不起！

請您原諒！」如民眾繼續不斷作無理要求時，可轉請上級主管協助處

理，切勿與民眾直接爭辯或衝突。 

14、對民眾服務：言語不能溝通時： 

可立刻洽請其他懂外語或方言之同仁參予服務，俾瞭解問題之所在，

提供適切之服務。 

15、在服務當中有第三者從旁發言干擾時： 

不可有指責第三者之語氣，應表示欣然歡迎之態度，運用技巧，將第三

者意見自然接納過來，讓彼參予交談。 

16、同時處理二人以上民眾要求服務時： 

正在與民眾洽談，有民眾二、三人進來，提出問題要求服務時，應抬

頭、微笑、欠身、示意請坐，並說：「對不起，請稍候！」或請其他同

仁前來接待。 

17、民眾前來辦事，而有家人陪同時： 

不論陪同前來者年齡之長幼，均應給予同樣接待與方便。 

18、當民眾提出批評與建議時： 

應有任勞、任怨、任謗之胸襟，接受批評之雅量，虛心接納批評與建

議，檢討改進，並將合理之建議，呈報  上級參考，如能擬具方案，

尤為佳策。 

19、與民眾發生爭執時： 

在現代社會中，少數人自恃特權，或為保護本身利益，時有曲意攻評，

指責洩憤情事，除嚴重妨害公務，曉諭後果者外，切莫與民眾直接發

生衝突，倘遇不可理喻民眾發生爭執時，其他同仁仍不宜幫腔，最好

耐心傾聽對方發表意見，必需沉著不浮躁盡量克制自己，運用說話技



 5

巧，適時插入幾句關懷、恭維、讚許的語句，設法扭轉形勢，使彼不

失面子之狀況下，自萌退意不再繼續爭論，如仍不能化解，應酌情下

列方式處理： 

1.換人：由其他同仁接待，並倒茶水請他慢慢談，使衝突冷卻，較有

緩衝下台之機會。 

2.引領至主管辦公室與主管直接洽談，儘量製造融合氣氛再予洽辦，

將事情解快。 

3.換時：暫時停止服務工作，洽請另約時間再談，讓民眾激動情緒得

以平靜。 

20、民眾無理取鬧時： 

遇到情緒不穩定，容易衝動對象，大吵大鬧，無理罵人時，應保持冷

靜，以親切委婉之語氣應對，平息其內心不滿之情緒，再依合法正確

途徑公平處理，切不可受影響而引起本身情緒之衝動。 

21、當民眾要求借用電話、電話號碼簿、原子筆等或寄存物品之額外服務

時： 

應熱切地首肯，並即刻提供或處理。 

22、下班後民眾趕來要求服務時： 

如該項行政手續已逾時限者，應委婉地說明法令規定，表示同情與惋

惜，並叮囑下次請特別注意。如屬法令疑難或洽詢一般手續者，仍應

熱心地服務，若需由特定承辦人解答，但人已下班時，可錄案或記下

聯繫電話號碼，於次日轉交承辦人主動再予答覆。 

23、需要親自引導民眾前往辦事時： 

自己應走在民眾前面，在彎角處或上樓梯時，要回頭看一看。 

24、與民眾交談時： 

應注意對方，不可左顧右盼，有失禮儀。並予留意對方優點，在解答事

情，未瞭解真象前，切勿輕易承諾或臆斷，造成失信於民得不償失。 

25、當民眾接洽完畢離去時： 

應有友善之結尾語，不妨說：「先生」（小姐）您太客氣了！以後對於有

關稅務的問題，歡迎您隨時來與我們共同研究，或撥電話，或用書面方

式，也非常歡迎！謝謝！請慢走！再見！「或」謝謝您！「以及」請多

指教，再見！ 

參、電話服務 

電話係現代工商社會溝通意見最便捷之工具，「電話服務」是政府與民眾

間，超越時空，最迅速、有效之接著劑，讓民眾在家中利用一次電話，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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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疏解心中疑惑，完成急欲辦理的事項，乃進步社會中共同之需求：亦為

服務行政中努力之方向。因此，電話禮貌是從事為民服務中必備之基本素

養。 

一、 電話禮貌： 

（一）儘可能在電話鈴響二聲以內，由靠近者立刻拿起聽筒，至少在鈴響

五次以內接聽，不要讓電話久響不接。 

（二）接聽電話時，應先報明自己服務單位，並問好。 

（三）與民眾接話時，言詞力求清晰扼要，聲音要溫雅有禮，不要因對方

見不著而改變面部表情，仍應以懇切之話語表達，必要時可利用公

餘，請同事或家人試驗本身在電話談話中之音調，作為揣摩最佳語

調之參考，以美化電話禮貌。 

（四）民眾查詢本機關其他單位電話號碼時，應迅即奉告，不能說不知道。 

（五）民眾撥錯號碼時，不可惡言相向，或有不耐之口氣。 

（六）口與話筒間，應保持適當距離，適度控制音量，以兔聽不清楚，滋

生誤會，或聲音粗大，以免被誤解為官氣凌人。 

（七）電話交談事項，應注意正確性，將事項完整地交待清楚，以增加對

方信心。不可敷衍了事。 

（八）替其他同事留話：應立即錄下對方姓名交待事項及接聽電話時間，

並應確實交給受話之同事。 

（九）民眾提出問題時應耐心傾聽，表示意見時，應讓他能適度地暢所欲

言，除非不得已，否則不要插嘴。 

（十）能立即解答者，應詳實地答覆，並考慮對方是否完全瞭解，不能馬

上答覆者，應將對方姓名、地址、電話號碼及問話內容等，錄案洽

查後另覆。 

（十一）無法在電話中答覆而需邀請其到辦公室面談者，應委婉地說明原

因，並約定時間，並錄案到時親自負責解答。 

（十二）不可說諷刺納稅人之話語，嚴重傷害對方自尊，引起無謂爭吵。 

（十三）不真實者不談，荒謬事不說。 

（十四）不因民眾不禮貌之話語而影響服務情緒，應寬容他，泰然自若不

以為意。 

（十五）少說「我」表示禮貌，多說「您」表示關懷對方。 

（十六）如遇需要查尋資料或另行聯繫之查催案件，應先估計可能耗用時

間之長短，若查閱或查催時間較長，最好不讓對方久候，應改用

另行回話之方式，並儘早回話。 

（十七）以電話索取書表時，應即錄案把握時效，儘快地寄達。 

（十八）對方之請求不合理時，應委婉地說明自己立場，正確地提示法令

規定。 

（十九）民眾敘述時，應善於表達「是的」、「是」！「是」、「好的」、「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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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您的看法很對」等同意或贊揚詞。 

（二十）對方利用電話談天或開玩笑時，應婉轉地說對不起！另有電話待

接，改天再談好嗎？ 

（二十一）因不符合法令規定或事實有困難，而予以拒絕，應先將事實困

難或法令依據告訴對方。 

（二十二）「反問語」必需說得緩慢、細柔，方能獲取對方禮敬。 

（二十三）接話完畢時，應等對方先掛上電話，再輕輕地將電話掛上。 

（二十四）電話完畢時，應有明確之結尾語。請別忘了說聲謝謝，再見！ 

（二十五）撥出、接聽電話前應將所需資料及筆、便條紙或備忘錄準備好

放在通話時隨手可拿到的地方，以便取用。 

（二十六）撥出電話前最好先將通話內容摘錄在便條紙或備忘錄上或腦海

裡先整理一番，以免臨時有重複或遺漏之處。 

（二十七）撥出、接聽電話時要保持心平氣和並儘可能在心情較開朗的時

候撥出電話。 

（二十八）撥出電話前先查明對方號碼或分機號碼，尤其是長途電話區域

號碼，更應事先加以確認後才開始撥號。 

（二十九）撥錯電話時，應禮貌地表示歉意。 

二、電話禮貌口語舉例： 

（一）發電話時，應抱著打擾對方之心情，先致歉意說：「對不起！我們這

兒是稅捐處ｘｘ課（或ｘｘ室）您好！請問…………」。 

（二）接電話時應先說：「稅捐處」（ｘｘ課、室），您好！」 

（三）民眾請轉接電話時： 

指定接話人在場時，應先向對方說「好的，請稍候！」指定接話人

在不在場時，應說：「啊！對不起！ｘ小姐（或ｘ先生）剛走開，請

問是否有事？我們可以代勞嗎？」或說：「真抱歉！他正巧有事走

開，請問您貴姓？可否留下電話號碼，待會兒他回來，馬上請他回

話．．．等。」 

（四）如果對方有所交待時，應即詳實紀錄，並在電話結束時說：「請放心！

您的指示已記錄下來，一定會轉告他，相信他很快地會與你聯絡，

再見！」交待事項一定要轉達，不可忘卻，失信於民。 

（五）對方要轉接之電話正講話中，可用請示之語氣說「對不起，您要轉

接的電話，現正講話中，可否稍候，待會兒再接！」。俟對方表示同

意時，再暫時放下電話，但千萬別就此放下忘記再轉，讓對方空待

引起糾紛。 

（六）接獲轉接錯誤的電話時，應先說聲：「對不起！這兒是ｘｘ課（或ｘ

ｘ室），請稍候」，並客氣地說：「我們馬上再為您轉接，好嗎？」 

（七）對方電話如要找主管，在不明對方意圖前，可殷切地說：「真是抱歉！

他正在會客，請問能否告訴我，您是那一位？要談的什麼事」以便

先行轉達，讓主管於接話前先有了心理準備，切不可說：「您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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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什麼事？」對方如果查閱稅務疑難者，可親切地說：「是否可

以將您的問題說說看，或許我能為您服務，好嗎？」 

（八）對於主管因故未便接聽的電話，可技巧地說：「非常對不起，他正在

主持一項會議（他正在開會），一時很難離開會場，他要我代他為您

服務，請將您的問題告訴我，好嗎？」 

（九）如果有話問對方，必先說：「請問………。」 

（十）有建議給予對方時，可說：「這麼做，您看好嗎？」或「您說這樣好

嗎？」「我們的建議，您或許可以試試看」、「您覺得這樣是不是比較

好呢？」 

（十一）對方同意建議時，應隨說：「謝謝！」對方不同意建議時，立刻說：

「哦！對不起，那讓我再想想看，有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 

（十二）對方要求服務之事項，非本身權責所能決定者，可說：「非常抱歉！

這些不是我權責範圍內所能決定的，請讓我記錄下來請示上級

後，再答覆您好嗎？」 

（十三）對方請求解答者，非電話服務範圍，應詢問對方的意見，委婉地

告訴他：「對不起！這件事不是電話上可以替您解決的事，還是得

勞您的駕，：…：」（說明洽辦單位、地點及所需文件資料等）｣

結尾並說：「如果您不方便的話，可以託別人來辦，我們一定為您

服務，抱歉！抱歉！」 

（十四）民眾撥錯電話時，應立刻歉意說：「對不起！這裡是ｘｘ課（室）

您打的電話應該是ｘｘ號」、「不用介意」、「別客氣」等。 

（十五）民眾對所解答之問題一時無法瞭解時，應說：「沒關係，讓我舉例

子來說明一下，或許比較清楚。」、「很抱歉，可能說得太快了！

讓我再重複一次，慢慢的來好了。」 

（十六）民眾以電話索取書表時，應隨說：「請放心，我們馬上寄，相信您

一定很快的便會收到。」 

（十七）問題解答完畢，對方仍無意掛上電話，繼續談論時，可運用禮貌

之語詞例如：「是，您的問題就這麼辦好了！」或「是，您的看法

很對，不用擔心了」等方式來截止對方無謂之言談。 

（十八）通話完畢應說聲：「再見」、「謝謝」等。 

三、電話總機操作人員值勤注意事項： 

（一）準時上下班，在上（值）班時間內，不離開總機，如有急事，必須

覓人到場代理後，始得離開。 

（二）熟記本機關各單位電話號碼，避免接錯電話，引起對方反感。 

（三）電話對答應簡明清晰，語氣應溫和親切而有禮，切忌單調、冷淡、

粗魯、傲慢，亦不得草率敷衍，自始至終，保持高度的服務精神。 

（四）接線務求迅速，聽到電話鈴響立即接聽，儘速報出本機關名稱並加

問候語：「台東縣稅捐處，您好！」切勿僅稱「喂」或「稅捐處」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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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讓對方久等。 

（五）因線路較忙，致接聽電話稍緩時，應先說：「對不起！讓您久等」等

語。 

（六）外來電話請接之分機不宜時，應立即告知對方：「對不起，講話中，

請等一等再撥好嗎？」 

（七）外來長途電話應儘先接通。如因分機不空時，亦應告訴對方「對不

起，講話中，請等一等再撥好嗎？」以免對方浪費金錢、時間。 

（八）對方撥錯號碼而將電話打入機關時，應禮貌地告訴對方：「對不起，

您撥錯了，這裡是台東縣稅捐處」，絕不可有不耐之口氣或口出惡言。 

（九）對方僅表示欲查詢某事而不知道應向何單位接洽時，除應主動依其

所述事項性質告訴對方此項業務的主辦單位外，並即接通主辦單位

或人員接談，不要輕易地說「不清楚」、「不知道」等語。 

（十）恪遵保密規定，切勿竊聽通話內容。 

（十一）值勤時切勿利用電話聊天，以免影響內外通話及浪資公家財力、

時間。 

四、接聽技巧、親切度及語調 

  接聽技巧：必須熟練 

一、 接聽速度超過鈴響３聲以上時，是否致歉說聲：「對不起，讓您久等」。 

二、 運用的５ｗ（人、事、時、地、物）、２Ｈ「為什麼、如何」的說話

技巧掌握交談內容。 

三、 無法立即回答之問題，應禮貌地請對方留下聯絡方式，等查明清楚後

再予以回覆：若對方堅持要等，則應按下保留鍵，同時應間隔性的把

電話接回來，讓對方瞭解你仍在查詢中。 

四、 當對方要找的人無法立即接聽時，先禮貌性的致歉，同時說明原因，

可回答「對不起，他現在電話中或他剛離開座位……｣而為表示尊重

起見，可請問對方是否自己可以效勞或須轉接職務代理人或請對方留

言。 

五、 若需留言，則應記下對方之姓名（確認中英文的寫法或拼法）、來電

時間、聯絡方式及交待事項，以方便回電。 

六、 若須詢問被找者的意見時，應先請對方稍候，按下電話保留鍵，再徵

詢意見，儘量不要摀著話筒問話，因為任何再細小的聲音都會透過電

話傳入對方的耳朵。 

七、 當須轉接電話時，先請問對方之身份，轉接時，應把來電者之身份向

接聽者傳達，以免每位接聽者一再詢問對方身份，造成對方不耐或不

悅。 

八、 確實瞭解電話機的功能，以避兔轉接過程中造成中斷。 

九、 當結束電話交談時，宜加上客套語，且應等來電者先掛斷電話後，再

輕輕掛上電話，以留給對方一個美好的印象；若雙方都有這番禮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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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時，則可禮貌性的請對方掛上電話。 

 

親切度及語調：展現親切和藹、熱誠積極、禮貌友善的態度及語調 

一、 語調溫和，口齒清晰，表現出熱誠友善的電話接聽風格。 

二、 接起電話後應以親切自然的語調及使用基本的問候語。 

三、 對話時不忘常使用「請、謝謝、對不起｣等客套語。 

 

五、外勤服務 

      稅務同仁由於業務需要，經指派赴營業場所或其他與課稅案件相關之場

所調查，或赴其他機關搜集課稅資料，除應遵守有關稽查要點或稽徵作業手

冊之規定外，應注意右列各項： 

一、 赴外調查案件或搜集課稅資料，應先經單位主管之核准。 

二、 赴外調查案件而須與納稅義務人接觸者，應以二人編組，共同執行調

查職務。 

三、 赴外執行職務，應注意服裝整潔、儀容端莊，並佩帶識別證。 

四、 除因事實需要而有行動保密或機動之稽查外，應事先約定時間。 

五、 赴外執行職務到工作場所，應先表明身份，出示公函，必要時出示稽

查證，說明工作性質及須由受查人提供之資料。 

六、 與受查人或其他機關人員接觸時，應態度謙和、舉止有禮、言談文雅。

除與案件有關作積極性之建議 外，應避免消極之批評。 

七、 外勤工作完畢或告一段落返回前，應口頭致謝。 

八、 赴外執行職務查得之財產、所得與其他有關資料，不得以公、私名義

對任何人發表任何有關職務上之談話。 

九、 對於利害關係人或第三人之關說、請託、查詢，應立即以口頭或書面

報 告 上 級 主 管 。 

十、 每次赴外執行職務返回服務機關後，應填列工作日誌或調查報告。 

 

六、 說話藝術 

          語言乃人際間最重要之媒介，公務人員為政府之代表，身為國家重

託，為國家推行政令，需要具備完善之表達能力。稅務人員為國家稽徵

稅收，雖謁納稅為國民應盡之義務，然徵納雙方處於相對立場，尤需仰

賴人人發揮良好之說話才能，建立民眾正確之納稅觀念與守法精神。說

話不在流利而在得體，常說「請」、「謝謝！」、「請原諒！」、「很抱歉」、

「對不起！」等禮貌口語，隨時不忘以清晰得體之語言，適時親切地對

待民眾，令民眾自覺受禮遇、尊重而樂於合作，實為我們共同努力之方

向，決不輕言：「不行」「沒辦法」「不知道」「您去問那個人」「您自己想

辦法」等語，那麼往往只為了一句話，受損傷的不僅是當事人，而政府

的信譽同時也受到傷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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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善用說話藝術，以面對不同階層之民眾？茲就常用之語調、語

態、語法予以舉例述說，再依禮貌語、偏勞語、情味話、答述語之採用

原則加以說明，並列舉不同民眾之心理及其適應方法，做為服務時之參

考： 

一、 語調─語調能夠變意，快是真情，慢是技巧，高是力量，低是深沈，

重表示負責，輕表示柔麗，連表示樂趣，停表示風度，如何體驗其屬

性予以巧妙運用，實有待深思，一般共認之要領： 

（一）不急不徐，快慢適度，輕重合宜，抑揚頓挫，恰如其分。 

（二）清晰文雅，通俗易懂：言之成理，述之有物。 

（三）段落分明，條理有序。 

（四）避免運用不良的感聲字如「哼」「咦」「嘿」等字眼，多用「好嗎？」

「可以嗎？」等上揚悅耳的語尾，以增加友善的服務氣氛。 

（五）善用﹁輕聲說重話﹂的技巧，令民眾產生﹁被叮囑﹂的親切感受

而永誌不忘。 

二、 語態─言行舉止都是語態，為現代行為語言學的基本主旨。 

（一）舉止文雅大方，面帶笑容，待人親切有禮，時時不忘「點頭」「道

好」。 

（二）友善地注視對方，使民眾感受我們的禮敬與尊重。適時地說聲：

「是！是！」「對！」「您說得對」等同意之話語。 

（三）全神貫注，傾首聆聽，做一位「善聽者」，不打岔，不搶說，並

於對方重要論點處，點頭微笑，頻示友善，說一聲：「對極了！」

「太好了！」等讚賞話語，然後再予解說，令其折服。 

（四）保持超然而公正的立場，以熱誠謙和的神態，客觀地敘說正確觀

點，令民眾深感親切、合理、公正、確實。 

三、 語法─以誠摯懇切的語言，表達本身服務的誠意，為上上的語法。 

（一）禮貌語： 

1、相見道「好」：主動問好，表示關切與友善，如： 

「您好！請坐」。 

「您好！請稍候，馬上來」。 

「好的！先麻煩您將實際情況告訴我好嗎？」 

2、委聲道「請」：對人有事商量或請求，道個「請」字，以表示高

雅。如： 

   「請坐」 

   「請您不要介意」 

   「請您到這邊來好嗎？」 

   「請慢走啊」。 

3、偏勞道「謝」：表示風度與情誼。如： 

「謝謝您！」 

「謝謝您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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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您的合作！」 

「謝謝您的寶貴意見！」 

以「該說謝謝的是我們！」或「抱歉！讓您久等了，謝謝！」、

「其實啊！該說謝謝的是我們啊！您太客氣了」來代替「不客

氣」、「不謝」、「沒關係」等話語。 

4、失禮道「歉」：誠懇道歉，表示禮貌。如： 

「對不起！讓您久等了！」 

「對不起！還得麻煩您再說一遍。」 

「非常抱歉，我不是故意的，請您別見怪好嗎！」 

「請您再多填一份，對不起啊！」 

5、服務道「讓」： 表示客氣。例如： 

「讓我來為您服務」。 

「讓我先看一下您的資料好嗎！」 

「讓我來幫忙好了！」 

（二）偏勞語： 

1、有事情要指點民眾應以「適量式」的語氣來代替「命令式」的

口語。避免用「你自己再看一看」等，命令式的語句，讓人不

快。應以「請您再看一下，好嗎？」等商量式的語句，以滿足

對方的「自我決定權」，使他有一個點頭機會，自然便於處理。 

2、有事請託可「勞駕」、「拜託」話語。 

3、有事偏勞應說「麻煩您」、「偏勞您了」、「這要勞您費神了！」

等。 

（三）稱呼語：隨時留意對方的性別、年齡、身份，以適當之口語稱呼之。

如： 

1、對男性：稱「先生」。 

2、對女性：稱「小姐」、「女士」。 

3、年長者：稱「前輩」、「先生」、「老伯」。 

4、對年老者：稱「老先生」、「老太太」。 

5、對年幼者：稱「朋友」或「小朋友」。 

6、對從商者：稱「老闆」或「經理」、「董事長」等。 

7、對任教者  稱「老師」、「教授」。 

（四）情味語： 

8、表示「尊重」者：「謝謝您的寶貴意見」、「請您多指教好嗎！」 

9、表示「關切」者：「辦好了嗎！」、「時間趕得上嗎？」、「填好了

沒有？」 

10、表示「瞭解」者：「您的守法精神，實在令人感佩」。 

「您的努力，真沒有白費」。 

「這我瞭解，不能完全怪您，以後稍加注意就好了」。 

「您辛苦啦！」「這手續補得這麼快，可真不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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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表示「同情」者：「請別緊張，讓我來幫忙您想想補救的辦法」。 

12、表示「讚許」者：「您實在很能幹。」 

「哇！您文筆真好！」 

「您的字寫得好漂亮喲！」 

13、 表示「寬容」者：「沒關係，人難免會疏忽的」。 

               「不要緊！請再填一張單子好了。」 

「不用急，慢慢來」。 

14、表示「商量」者：「您看，這種好不好！」 

「您認為這麼做好嗎？」 

「對嗎？」「好嗎？」「行嗎？」「是嗎？」 

15、表示「幫助」者：「讓我來幫您忙好了！」「我陪您一道去好嗎？」 

四、 答述語─沉靜而和藹的回答是表示負責的態度。 

（一）避免以聲音回答，例如「唔！」「嗯！」「啊！」「這最易激起對方不

滿。」 

（二）在回答對方問候語之後，宜緊接著問候對方，這是禮尚往來的行為，

例如他說：「您們好辛苦啊！」我就說：「還好謝謝，您最近很忙嗎？」

這樣雙方的情感就接近了。 

（三）答應對方時，要語氣肯定，比如說：「好的」，「那就這麼辦」，「您放

心，  您申報得很正確，一點沒錯」，這樣他會更加感激。 

（四）拒絕對方時，要委婉，也就是說不能用「不可以」，「這是規定」，「沒

辦法」等堅定之語氣，要把困難的事實說給他聽，對方自會知難而

退，不勉強我們。 

（五）絕不在語言上爭辯，以免「贏了言語，卻輸了友誼」。 

（六）能寬容對方的變不講理，在我們是：「忍片時，風平浪靜，退一步，

海闊天空」。 

五、 民眾心理之瞭解與適應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應瞭解民眾心理及人格差異後，再依其性格朝

向，決定應對方法。因此，對不同類型的人，應有不同之適應才能，

才能提供最好的服務： 

（一）性格朝向： 

1、厭別人冷淡他及教訓他。 

2、內向型─多喜愛受人安慰，及第三者為他提供主張。 

3、中向型─希望別人瞭解他，並加以誠意的對待。 

（二）對於不同類型的人，運用不同的應對方法： 

1、對於忠厚老實者： 

多尊重他的意見，坦誠地建議他依規定辦理。並表示感謝他的合

作和支持，讓他體會和同情我們，而給我們相對的協助。 

2、對於精明能幹者： 

耐心、和氣地將法令、規章充分地說明與提供，讓他因瞭解而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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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敬佩之意。一面讚許其睿智，使他明瞭我們高度之服務品質，

樂意與我們合作。 

3、對於頑固者：先讓他發表意見，再說出自己看法。 

4、對於沈默寡言者： 

關切他，讓他體會我們的真誠，怯除其心中戒懼，用發問方式，

誘導他發言，探知其真意。 

5、對於喜歡插嘴或嚕嗦者： 

先用禮貌之言詞，適當的截住他的話頭，然後再接回話題，再說：

「對！您說得很正確，就這麼辦好了！」 

6、對於性情緩慢者： 

不妨客氣地說：「好極了！請您先填寫這張表……：」 

7、對於大模大樣，自以為是者： 

先傾聽其意見，不使他有說不出來的機會，給予面子，再提出我

們的看法，使其順著我們的意向，欣然地依法辦理。 

8、對於性情暴戾者： 

先瞭解其發脾氣之原因與動機，誠懇地表示同情，讓他把話說

完，適時地微笑，點頭並說：「是的！是的……您說得很有道理，

謝謝您把這件事告訴我們……」俟其怨氣發洩完畢，情緒穩定

後，我們再提供善意和親切的服務，使其自慚形穢，消除抗拒意

識，與我們合作。 

9、對於女性民眾： 

女性喜歡注重禮貌、表情仁慈而又忠誠可靠者為其服務，故提供

服務時，應謙恭有禮，舉止文雅，態度和藹親切，言詞肯切，始

可獲得她們的信賴與尊重。 

 
 
 
 
 
 
 
 
 
 
 
 
 
 
 
 
 


